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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城 建 技 术 培 训 中 心 

中城建字［2018］11号 

 

关于举办装配式建筑技术标准与评价培训班 

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自 2016 年 9 月 27 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《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

筑的指导意见》以来，装配式建筑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，《意见》要

求因地制宜发展装配式混凝土结构、钢结构和现代木结构等装配式建

筑，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，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

达到 30%。装配式建筑在建筑业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，装配式建

筑相关政策、技术与评价是建筑从业人员必须掌握的新技能。  

为促进装配式建筑发展、规范装配式建筑评价，帮助广大从业人

员及时了解我国装配式建筑最新政策、现行标准规范衔接应用，发挥

工程标准在协调市场管理、质量安全监管、施工图审查、竣工验收等

环节的技术支撑作用，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，促进行业

内、企业间技术交流。我中心决定举办“装配式建筑技术标准与评价

培训班”，请各单位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本单位或下属单位有关人员参

加。现将具体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及地点 
 2018年 9月 7日— 9 月 10日  杭州市 （9 月 7日报到） 

9 月 8日-9月 9日（全天上课） 

9 月 10日（参观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及示范项目） 

二、参加对象  

各建设主管部门从事建筑产业现代化管理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督

验收相关人员；各地从事装配式建筑科研、开发、设计、审查、

施工、运营、部品部件生产、监理等单位相关人员； 

 三、培训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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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装配式建筑最新政策与发展趋势； 

2、《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》GB/T51231-2016 与《装配式

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》GB/T 51232-2016（技术要点解析、重

点条文解读）及相关案例分享； 

3、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51129-2017主要技术内容； 

4、建筑业 10项新技术(2017版)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； 

5、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关键技术与工程实践；； 

6、装配式建筑一体化集成发展及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监管要

点； 

7、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流程，构件设计、生产、运输、堆放、

安装、验收等环节关键技术及常见质量问题与防范措施； 

8、装配式建筑部品研发与设计技术要点及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

审查要点; 

9、装配式建筑一体化设计与 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; 

10、装配式建筑现行技术标准及评价体系解析； 

11、参观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及示范项目； 

四、培训方式及主讲专家 

届时将由业内资深权威专家、教授级高工并直接参与国家《标准》、

《规范》、《规程》主要起草人进行业务授课、研讨与经验交流，并

解答学员提出的有关疑点、难点、热点问题。 

五、有关费用及报名办法 

(一)培训费每人 1580元（含资料费）；食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，

欢迎各单位集体组织参加。 

(二)培训结束后颁发培训结业证书。可作为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

考核评价、岗位聘用、职称评审和执业注册的依据。 

(三)请参加学习的代表根据以上计划填写报名回执表传真至:  

电话兼传真：010-60157317；邮箱：332918475@qq.com 

联系人：伍 俊 ；手机：173 0132 8770（微信同） 

我们在收到报名回执表后，于开班前六天发放报到通知，详告具

体地点、乘车路线、食宿及日程安排等有关事项。 

 

 

附件：报名回执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中城建技术培训中心 

二○一八年八月六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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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： 

装配式建筑技术标准与评价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
 

  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联系邮箱：       联 系 人：          

  联系电话：       传    真：          

参 加 人 员 名 单 

姓  名 性别 职 务 部  门 电话（手机） 住宿要求 

     单住□、合住□ 

     单住□、合住□ 

     单住□、合住□ 

     单住□、合住□ 

     单住□、合住□ 

     单住□、合住□ 

     单住□、合住□ 

     单住□、合住□ 

     单住□、合住□ 

     单住□、合住□ 

     单住□、合住□ 

     单住□、合住□ 

需要与专家   

沟通的问题 

 

注：此表不够，可自行复制；如时间紧迫，可电话、传真报名。 

       电话兼传真:010-60157317；邮箱：332918475@qq.com； 

       联系人：伍 俊 ；手机 173 0132 8770（微信同）   


